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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機關教育訓練–南區場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09月 07日(星期一)下午 13點 30分 

貳、 地點：屏東縣政府北棟三樓 304會議室    

參、 主持人：杜張處長梅莊                   會議紀錄：賴慧儀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方向 

一、 地方意見 

（一）屏東縣政府原民處 

1. 目前城鄉單位提出的規劃工具是以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四類搭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才能進行後續建築使用，有

關上述規劃工作的可行性與政策方向，建議評估原鄉實際

情形，補充適合應用於原鄉的推動模式。 

2. 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城鄉單位說明希望以參與模式進

行操作，屏東縣目前是以地政處為執行單位，會同原民會

前去地方做說明，建議城鄉單位提供規劃語彙轉換的範例，

以利地方單位傳達，使族人得以理解後續原鄉的推動。 

3.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目前申請採競爭型方是，建議保留原鄉

名額，若以平地模式套用，可能難以一體適用於原鄉部

落。 

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現階段以城鄉單位為主體，建議

開放原鄉參與角色，例如讓鄉公所在規劃階段即參與，或

培育原鄉規劃人才，以反映原鄉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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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申請所須承受之公共設施義務負擔，

諸如繳納國土保育費、影響費等代金，族人恐難以負擔，

建議研擬其他替代方案。 

(三) 有關原鄉推動社會住宅出租計畫，由於原鄉居住多採散居

方式，垂直居住的形式與原鄉的社會慣習、祭儀等土地使

用情形不符，恐難以推動。 

(四) 現行城鄉單位定錨於以計畫人口作為估計量，難以反映因

產業發展受限、居住空間不足而產生的原鄉人口外移情形，

希望後續評估，開放審認門檻。 

(五) 本日講習內容多屬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際執行內容，建議

後續可修正為該政策之方向、規劃流程以及相關實施機關

應辦理事項說明，讓各原鄉主辦人員瞭解後續執行及應配

合辦理事項。 

 

原住民土地規劃專責內容工作坊 

一、 地方意見 

（一）屏東縣政府原民處 

1. 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敏感類型，例如飲用水、水庫集水區等，

建議放寬條件，不必逐項查詢，若以現行非都市土地原住民

保留地住宅興建審查作業點規定審查興建住宅方式，地方推

動較為困難。 

2.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二條，災害敏感地

點之確認，已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相應事務，建議明確

地方原民主管機關的參與權責。 

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新設農舍不允許使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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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原鄉部分開放例外情形，以容納族人居住、農耕、

旅館同時使用的混用情形。 

(二)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二條所述，由原

民主管機關確認災害敏感區條件，建議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協助審核，原民主管機關則配合審理與確認。 

三、 內政部營建署 

(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著重於找出產業、居住、自然環境的

實質問題點，現行以縣市單位為申請主體，而現況情形有

賴地方、鄉公所反映。每案補助金額 300萬，採競爭型補

助方式，原鄉申請的保留名額以及因應原鄉特質之規劃方

法，後續會評估、研議。 

(二)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二條災害敏感區

之確認，本署已建立環敏區單一窗口查詢平臺，後續將評

估沿用，或可參照國家防災中心圖資作為確認依據。相關

審認作業，建議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擔任評估角色，原民

主管機關協助確認實際地理現況。 

四、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二條災害敏感區

之確認，建議可透過相關圖臺統計整合，做為地方政府確

認依據。 


















